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所接受汪某淞、余某秋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汪某淞、余某秋诉H二中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的代理人，本人认真阅读有关案件材料，并参加庭审，现根据庭审调查，提出以下代理意见：

本代理人认为被告是存在过错的。

庭审中被告代理人称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不属于学校责任范围，学校没有强制执行力，不可能派老师拆除学校周边餐馆。本代理人认为，被告方是在故意混淆概念，没有强制力不等于学校可以完全不作为。法庭调查表明，被告没有提交任何一份证据表明其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要求过，而且从证人屈某泉证词中可以看出，被告从没有向其要求过搬迁摊点，屈之所以仍然在被告对面开业是因为‘小孩子要上学’，‘在这里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吕晨老师的证词中也表明，案发后，被告召开班主任会专门部署了周边环境的整治问题。

综上，被告对周边摊点的整治非不能为，实为不愿为。也正是被告的消极不作为，致使学校综治环境恶劣，学生经常性的酗酒、抽烟。本案汪剑的被杀也正是梅某超酒后所为。

被告代理人又称，被告对学生的管理不可能限制其人身自由，这同样是混淆概念。对学生的正常管理不等于要求被告完全限制学生人身自由。本案凶犯梅某超连续两晚和几位同学混出校门酗酒、抽烟，寄宿生出入校门检查制度形同虚设。设想，只要被告对寄宿生的监管稍微严格点，梅某超能自由出入吗？对学生酗酒、抽烟的控制并不需要凭借完全控制学生的人身自由这一极端手段来实现。

被告代理人在谈到搜查凶器问题时也同样犯了上述同样的错误。被告代理人称学校没有权利搜身。事实是，案发后被告才突击对学生展开搜查，从吕晨老师证词中可以看出，被告搜出了很多刀具、铁棍等。对凶器的经常性检查以减少学生的人身威胁性并不是必须要通过对学生搜身来实现的。

本代理人认为，被告主观过错十分明显，原告方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而被告在如此恶劣事件发生后，仍然不予反思、一味搪塞，这样不利于本案的处理，也不利于学校的日常管理，有违教育者之责任。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从本案来看，汪剑的出生年月是1993年7月8日，案发时间是2011年3月10日，汪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做了细化和明确。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该法第九条第二项：“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结合本案被告人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有比较好的一面，如汪剑被刺后，校领导能及时赶到医院，原告方对此深表感谢，但是，这只是被告应该履行的一系列义务中的救助义务，本案被告怠于履行的是安全注意义务。

本代理人认为，原告方损失主要由梅某超所为，被告只需要对应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承担补充责任。

至于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以某法院付院长个人学识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理是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更何况，某付院长的观点明显错误，他认为学校责任的认定才‘门对门’原则，即进了校门由学校承担责任，出了校门学校不承担责任，以地理范围来限定责任在我国侵权法里面是从来没有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应综合全案，结合构成要件来把握。

本代理人郑重要求法庭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代理人：袁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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